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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調查名稱/
主要變更項目
	主要變更內容
	變更原因
	資料時間
	發布/實施時間

	
	
	
	
	

	衛生類

	食品衛生管理工作
	修訂統計項目定義之「查驗部分」。
	修訂定義說明，使該表名詞定義更為周詳。
	105年
	106年3月31日

	食品衛生管理工作-按縣市別分
	同上
	同上
	105年
	106年3月31日

	藥政管理
	修訂資料蒐集方法：(1)藥商別及(3)藥事人員由本部醫事管理系統藥事機構產生；(2)藥政別依據直轄市政府衛生局及各縣市衛生局(含金門、連江縣)提供之資料彙編。
	依業務需要，以更精準呈現。
	105年
	106年3月15日

	結核病防治工作成果
	修訂統計範圍對象、定義及分類。
	配合業務單位相關規定，
刪除「結核菌素測驗及卡介苗接種」。
	105年
	106年7月14日

	各項預防接種工作量統計
	修訂疫苗種類統計項目定義
	依疫苗接種方法及對象修訂。
	105年
	106年3月15日

	各項預防接種完成率統計
	修訂疫苗填報之出生世代
	配合業務單位相關規定。
	105年
	106年4月28日

	法定傳染病統計-縣市別
	新增統計項目法定傳染病「先天性梅毒」及「茲卡病毒感染症」。
	配合業務單位相關規定。
	105年
12月
	106年2月2日

	法定傳染病統計-年齡別
	同上
	同上
	105年
12月
	106年2月2日

	辦理受聘僱外國人(外籍勞工)健康檢查不合格情形
	1.修正資料項目名稱為「辦理受聘僱外國人(外籍勞工)定期健康檢查不合格情形」
2.統計分類刪除國別蒙古、馬來西亞；資料蒐集改由「外籍勞工健康檢查資訊系統」產製報表。
	1.本部疾病管制署建議修改表名。
2.配合業務單位相關規定。
	105年
	106年3月15日

	瘧疾病例數
	修訂統計項目定義(五)誘導感染。
	修訂定義說明，使該表名詞定義更為周詳。
	105年
	106年4月17日

	各級特約醫事服務機構婦幼衛生工作
	修訂生產方式及流產人次的相關規定，資料蒐集改由中央健康保險署以二代倉儲系統門診、住診明細清單檔及醫令明細清單檔資料產製。
	配合業務單位相關規定。
	105年
	106年8月15日

	醫療保健經費統計
	修訂一般衛生業務、有關衛生經費、非營業循環基金項目定義。
	修訂定義說明，使該表名詞定義更為周詳。
	105年
	106年8月31日

	各衛生所人員現況
	變更發布日期及修正時效4個月為3個月。
	審酌資料蒐集及檢核作業時間，提前資料發布日期及時效。
	105年
	106年3月31日

	[bookmark: _GoBack]社福類

	兒童及少年福利服務
	1.自106年起停止發布無戶籍兒童及少年輔導、一般安置、個案輔導、目睹家庭暴力、緊急安置、陪同出庭等統計，並新增發布兒童及少年諮詢代表人數、兒童及少年培力活動參與人次、無依兒童及少年安置及處理人數等統計。
2.另兒童及少年諮詢代表人數、兒童及少年培力活動參與人次、無依兒童及少年安置及處理人數、諮詢服務人次、親職教育活動人次 、育樂活動人次 及工作人員在職訓練人次等7項按年發布，其餘項目維持為半年發布。
3. 因應上述變更，修正時效2個月為3個月。
	配合業務需要修訂，以及因應新增項目資料之蒐集時間調整時效。
	106年
	106年10月2日

	兒童及少年保護執行概況
	修正時效2個月為3個月。
	因應縣市反映資料蒐集作業時間不夠調整時效。
	106年
第1季
	106年6月30日

	兒童及少年性交易案件安置情形
	修正資料項目名稱為「兒童及少年性剝削案件安置情形」並修正時效2個月為4個月。
	1. 配合「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」更名為「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」及法規修訂辦理。
2. 因應縣市反映資料蒐集作業時間不夠調整時效。
	106年
上半年
	106年10月31日

	兒童及少年高風險家庭關懷輔導處遇服務執行概況
	編報期限由「每季終了後45日內編送」修改為「每季終了後3個月內編送」。
	配合兒童及少年高風險家庭通報及作業相關期程調整編報期限。
	106年
	106年6月30日



